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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情况（第三十批）
（上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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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聊城市东昌府区（高新区）九州街道中
华路以西之江路以南高新控股环保科
技城聊城市科源环保检测服务中心存
在检测造假、人为修改谱图等问题，具
体情况如下：1.土壤和地下水检测过程
中修改谱图。2.恶臭污染物（氨、硫化
氢、臭气浓度）检测样品数量和时间间
隔 不 能 满 足 HJ905- 2017 和 GB/
T14554-1993 的要求。3. 硫化氢检测
时效性不能满足要求，臭气浓度实验室
内不实际开展监测。4.验收检测非甲
烷总烃等短时间采样的项目，未按照验
收技术规范测定3—4次小时值。

行政
区域

市直

问题
类型

涉 及
利 益
纠 纷
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6月26日—27日，聊城市生态环境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聊城市科源环保检测服务中心位于高新区九州街道高新控股环保科技城内
B3栋、B5栋2层，2022年1月取得资质认定证书，经营范围为环境检测服务、食品检验服务、动物检验服务、农产品检测、饲料检测、公共环境卫生检测、工作场所环境检
测。该公司已按照《聊城市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在实验室安装了视频监控，视频资料保存6个月以上，对监测活动实施全程录像。2.2025年以来，
该公司共出具土壤和地下水检测报告41份、恶臭污染物检测报告89份、验收检测非甲烷总烃检测报告4份。①现场随机抽取土壤和地下水检测报告10份，通过核对检
验检测过程中重金属、有机物、无机盐类等项目检测的仪器数据谱图，未发现该公司存在“土壤和地下水检测过程中修改谱图”情况。②现场随机抽取恶臭污染物检测
报告8份，比对检验检测过程中的视频录像，未发现该公司存在“硫化氢时效性不能满足要求，臭气浓度实验室内不实际开展监测”情况。③调阅4份验收检测非甲烷总
烃检测报告及原始记录，未发现该公司存在“验收检测非甲烷总烃等短时间采样的项目，未按照验收技术规范测定3—4次小时值”情况。④现场随机抽取恶臭污染物检
测报告8份，发现该公司在开展恶臭污染物检测时，针对有组织和无组织废气中氨使用的检测标准为《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J 533-
2009）；有组织和无组织废气中硫化氢使用的检测标准为《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国家环保总局（2003）第四版（增补版）〕，上述标准中并未明确引用《恶臭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14554-1993）的相关采样规定，且《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905-2017）是针对臭气浓度的采样技术规范要求，不适用氨和硫化氢的采样。在采集
臭气浓度样品过程中，根据采样技术规范《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905-2017），企业属连续生产的应每隔2小时进行采样1次，企业属间歇生产的应在臭气浓
度最高时段采样3次，没有时间间隔要求。经现场调查，该公司在开展恶臭污染物检测时，符合相关检测规范要求，未发现存在“恶臭污染物（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检测
样品数量和时间间隔不能满足HJ905-2017和GB/T14554-1993的要求”情况，但现场调阅检测报告发现3个操作记录不规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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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采
取以下措施：1. 市生态
环境局高新区分局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对该
机构下达限期整改通
知书，责令其限期整
改。2. 建立第三方生
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管
执法联动工作机制，加
强对检验检测机构的
监管，严厉打击数据造
假等行为。

是否
办结

阶 段
性 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情况（第三十一批）
截至7月6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三十一批11件信访件，已办结5件，阶段性办结6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三十一批 2025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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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聊城市东昌府区古楼
街道龙湾小区南门东
侧住宅楼外侧 6 个压
缩 机 设 备 运 行 及 支
架、压缩机和遮雨棚
振动，噪声扰民。

聊城市莘县观城镇远
庙村因建设生活社区
导致生活污水污染，
散发异味扰民。

聊城市茌平区中心街
华鲁橡胶院内天利橡
胶制品和其西侧50米
处一无名橡胶作坊夜
间 生 产 散 发 异 味 扰
民，废水直排至地下
井，污染周边环境。

聊城市东昌府区（高
新区）韩集镇聊城市
易安达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脱硝设备不运行
直排废气，监测报告
造假，产生噪声扰民。

聊城市高唐县汇鑫街
道高唐县热电厂（官
道北路9号）存在以下
问题：1. 大锅炉环评
审批手续与锅炉实际
大小不符，存在批小
上大的情况，锅炉铭
牌为假。2. 通过深井
偷采地下水。

聊城市临清市金郝庄
镇新集东村东侧铸造
厂 存 在 多 个 环 境 问
题：1. 环保手续不齐
全。2. 生产时治理设
施未使用，废气直排，
粉尘、异味扰民。

聊城市临清市老赵庄
镇孙伍营村东南侧四
家企业（聚力集团、粮
库、铁件加工厂、奥蒙
能源科技公司）晚上
10点后排放废气恶臭
异味扰民。

聊城市冠县定远寨镇
定远寨村一彩球工艺
厂院内存在夜间非法
镀锌情况，废水直排
至附近河流，污染河
流环境。

聊城东昌府区梁水镇
工业园聊城水源糠醛
有限公司存在多个环
境问题：1. 无环评审
批手续，违规增加产
能，产能远超3000吨/
年，今年新建设 25 吨
锅炉（大吨小标）、更
换大立方的反应釜，
产能已达 1 万吨/年。
2. 生 产 期 间 异 味 扰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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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6月27日，聊城市政府组织市城市管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件反映的“6个压缩机”为老魏小海鲜饭店的恒温压缩机。该饭
店位于湖南路龙湾小区南门东侧商住楼，于2018年承租1、2楼从事餐饮经营，2018年1月办理营业执照。现场调查，6台压缩机为制冷用外机，安装在该楼西墙距
离地面2米的位置，工作时，压缩机、支架、遮雨棚与该店墙体产生共振造成噪声扰民。

6月27日，莘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观城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生活社区”为远庙村前程锦苑
小区，建于2015年，2016年建成，总户数92户，常住户39户。该小区黑水（卫生间粪污废水）和灰水（洗浴厨房废水）分别收集处理。小区建设了黑水收集管道和收
集罐，每个收集罐容积36立方米，定期抽运至镇驻地污水处理站处理。小区灰水通过雨水管道，排放至小区东侧雨水沟渠内。2.现场调查，小区东侧的雨水沟水
体无黑臭现象。6月27日，莘县环境监控中心对该小区和雨水排涝沟渠周边进行异味监测，监测结果达标。7月2日，莘县环境监控中心对小区东侧雨水收集沟渠
内的水质情况进行采样监测，结果符合农田灌溉标准。

6月27日，茌平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局、信发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聊城市茌平区中心
街华鲁橡胶院内天利橡胶制品和其西侧50米处一无名橡胶作坊”分别为茌平县天利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和山东润砼砼泵配件有限公司。①茌平县天利橡胶制品有
限公司位于茌平区中心街华鲁橡胶院内，成立于2015年6月26日，年产100吨中垫胶项目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竣工验收手续，实行排污许可登记管理。生产原料为：
钢丝胶、芳烃油、碳酸氢钙、包装膜，产品为中垫胶。生产工艺为：原料—密炼—挤压成片—过滤—开炼机辊压—包装。生产废气主要为密炼、开炼工序产生的颗
粒物、非甲烷总烃，经“布袋除尘器+二级活性炭处理装置”处理后排放。废水主要为冷却循环水和生活污水，冷却循环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收集后通过管
道排入化粪池，与王某某签订生活污水清运合同，定期清运到农户用作堆肥。②山东润砼砼泵配件有限公司位于茌平区信发街道中心街北段路西2464号，成立于
2017年5月20日。该公司年产8000米砼泵软管项目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竣工验收手续，实行排污许可登记管理。生产原料为：钢丝缠绕橡胶软管、内外管头，产品
为砼泵软管。生产工艺为：原料—安装内头—压外头—包装—入库。该公司生产过程中全部为物理加工，无异味产生；生产过程中不用水，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
经管道流入市政管网。2.现场调查时，茌平县天利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正在生产，治污设施正常运行，车间内存在轻微橡胶异味，车间外无异味。调阅该公司自行检
测报告及废气治理设施运行台账，未发现超标排污、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的情况。询问负责人，该公司一直日间生产，夜间不生产；经查看监控视频和夜间突击调
查，未发现该公司夜间进行生产情况。对厂区及周边环境进行排查，未发现该公司存在地下井，也未发现存在废水直排的问题。6月27日，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
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组织、无组织废气进行了检测，结果达标。3.现场调查时，山东润砼砼泵配件有限公司未生产，现场
未闻到异味。经询问负责人，该公司一直日间生产，夜间不生产；经查看监控视频和夜间突击调查，未发现该公司夜间进行生产情况。经对厂区及周边环境进行
排查，未发现该公司存在地下井，也未发现存在废水直排的问题。

6月27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韩集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聊城市易安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韩集镇石海子村，从事无缝钢管生产销售，年产5万吨无缝钢管及2万吨精轧钢管项目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环保竣工验收手续，排污许可实行简
化管理。主要生产设备为步进炉、穿孔机、精轧机、航吊车等，生产工艺为圆钢—加热—穿孔—无缝钢管。2.关于“脱硝设备不运行直排废气”问题。该公司外排废
气主要为步进炉燃烧烟气，废气经过SNCR脱硝设备处理后排放。现场调查时，公司正在生产，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调阅该公司2023年以来的废气治理设施
运行记录与加药（尿素）记录，未发现废气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情况。6月28日，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有组织废气进
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达标。3.关于“监测报告造假”问题。调阅该公司2023年以来的13份自行检测报告、原始记录及相关视频资料，并登录山东省社会生态环境监
测机构监测质量管理信息服务平台查询，该公司自行监测报告委托的检测公司CMA章、检测检验专用章、骑缝章等完整齐全，平台上现场检测人员采样照片、样
品交接记录、检测方法、污染物数据分析、质量控制措施、原始记录均与企业现场提供的报告一致。调取该公司生产记录，自行监测报告中采样期间，生产负荷符
合检测要求。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分局组织专家对该公司2023年以来13份自行检测报告及原始记录等资料进行核对，未发现检测报告造假。4.关于“产生噪声
扰民”问题。该公司东侧为基本农田，西侧为聊城市昌昊机械有限公司，南侧为道路，北侧为林地，周边近距离没有住户。噪声源为生产和装卸运输噪声，该公司
的生产设备和装卸设备均安装于半封闭车间内。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车间外有轻微噪声。6月28日，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
检测机构对该公司噪声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达标。

6月27日，高唐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县水利局、高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企
业为山东高唐热电有限公司，位于高唐县官道北路9号，主要从事火力发电、供热。该公司环保手续齐全，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2.调阅该公司环评文件，该公
司建有4台燃煤锅炉，包括2台75t/h煤粉炉、1台240t/h循环流化床锅炉、1台240t/h煤粉备用锅炉。现场调查，2台75t/h煤粉炉和1台240t/h循环流化床锅炉实
际容量与环评审批相符。240t/h煤粉备用锅炉为通过法院拍卖方式购置的二手锅炉，现场未发现锅炉铭牌。经调阅锅炉拍卖及特种设备检验相关资料，该锅炉于
2013年5月进行移装并改造，改造后额定容量调整为380t/h，与环评手续中批复的240t/h煤粉备用锅炉不符。经进一步调查，该公司是唯一一家担负县城区居民
小区、企事业单位冬季集中供暖工作的单位，近年来供热范围不断扩大，供热量不断增加，为保障民生，建设了该备用锅炉。3.该公司原建有12眼深层自备井，均
取得地下水取水许可证，年许可水量130万立方米，水源类型为深层地下水，于2023年底关停了11眼（其中常规封存备用6眼、热备封存备用5眼），另外1眼改建为
监测井。目前，该公司通过取用地表水（2021年办理地表水取水许可证）、购置水务集团管网水、外购泽泉公司超滤水作为生产用水。4.根据《机井封停与启用技术
规范》，企业应定期对热备封存机井取水设施进行养护维修，确保设施完好有效，同时进行养护性抽水，抽水频率每年不宜少于3次，抽水时间在24h以上。调阅热
备封存备用井养护抽水记录表，自2024年至今，该公司共对5眼热备封存机井养护抽水9次，每次抽水时间20小时左右，抽水量约40立方米/小时。现场排查厂区
及周边，6眼常规封存机井、1眼监测水井均未发现启用痕迹，无其他自备井，未发现偷采地下水情况。

6月27日，临清市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分局、金郝庄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临清市金郝庄镇新集
东村东侧铸造厂”为临清市源帆机械加工厂，该公司年产1.1万吨农机、电机配件项目于2018年6月5日通过原临清市环境保护局审批（编号：临环审〔2018〕207
号），同年8月24日通过自主验收，2020年7月24日申领排污许可证。经核查，现场建设的生产设备与环评批复及排污许可证登记一致。2.该公司以面包铁、硅铁
为原料，生产农机配件，生产工艺为：熔炼—制壳—浇铸—清理—抛丸—机械加工，生产废气主要为熔炼浇铸工序、制壳工序、抛丸清理工序产生的废气。熔炼浇
铸工序废气集中收集后经布袋式除尘器和双活性炭吸附处理后排放；制壳工序产生的废气集中收集后经双活性炭吸附处理后排放；抛丸清理工序废气集中收集
后经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排放。现场调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厂区及周边无异味。调阅该公司治污设施运行台账及自行检测报告，未
发现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和污染物超标排放情况。现场发现抛丸机密封条老化及生产车间地面积尘问题。3.6月30日，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分局委托有资质的
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公司有组织、无组织废气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待出具。

6月27日，临清市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分局、老赵庄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四家企业”实为临清市
聚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临清市若达轴承配件有限公司、临清市黎黍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山东澳蒙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①临清市聚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产品为轻质建筑材料、混凝土，生产工艺为：砂石料—添加剂—搅拌。年产60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及40万吨砂浆项目，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环保竣工验收手续，排污
许可实行登记管理。②临清市黎黍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仅从事粮食贮存，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无需办理环评手续。该公司无
生产工序，无废气产生。③临清市若达轴承配件有限公司，从事轴承配件的加工、销售，生产工艺为：钢管—切割—成品，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2021版）》，无需办理环评手续，排污许可实行登记管理。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不涉及废气产生。④山东澳蒙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从事油脂及制品的加工，生
产工艺为：原料—融化—过滤—中转—成品。年产5万吨非食用动植物油项目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环保竣工验收手续，排污许可实行登记管理。2.关于夜间异味扰
民问题。经核实，信访件反映的4家企业，仅有山东澳蒙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过程有异味产生。该公司处于长期停产状态，现场无生产迹象，厂区内及厂区
周边无异味，调阅该公司用电情况，未发现近期生产迹象。现场存在储油桶存放混乱、废气治理设施管道连接处松动的问题。3.经对上述4家公司开展排查，未发
现存在异味情况。走访孙伍营村部分居民，均表示昼间、夜间未发现存在刺鼻异味的情况。6月30日，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分局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
对四家企业厂界夜间无组织恶臭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待出具。

6月27日，冠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定远寨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定远寨村彩球工艺厂，始建
于2013年，主要原料为天然乳胶，产品是彩色气球。生产工艺为：熬胶—清洗模具—沾胶—加热—冷却—成品，已履行环评审批及验收手续，有1栋厂房。后因经
营不善，已于2019年倒闭。2.现场调查时，该公司厂房内新建小电镀生产线一条，主要生产工艺为：铁件—除锈—镀锌—水洗—烘干。生产设备有4个槽池、滚筒、
航吊。槽池内有电镀液、酸液，场地内有一些原料（铁件），现场无产品，处于停建状态。经问询负责人，该小电镀生产线正在准备生产事宜，还未生产运行，无环保
手续。调取此处用电情况，2023年以来用电量为0。对该厂区及周边区域进行了细致排查，未发现排污口和废水直排情况。

6月27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梁水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聊城市水源糠醛有限公司位于东昌府区
梁水镇工业园，从事糠醛生产及销售，年产3000吨糠醛项目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环保竣工验收手续，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废气排放口安装在线自动监测设备并与国
家、省、市级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生产工艺为：玉米芯—筛选粉碎—拌酸—水解—汽渣分离—冷凝—蒸馏—冷凝—中和—精制—冷凝—成品。产生的有机废气经集中
收集、二级碱液喷淋设施处理后排放；蒸汽锅炉燃烧废气经水喷淋+双碱法脱硫+湿式电除尘设施处理后排放；原料破碎粉尘经旋风除尘+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2.
关于“无环评审批手续，今年新建设25吨锅炉（大吨小标）”问题。该公司于2010年3月编制年产3000吨糠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0年4月22日取得市生态环
境局批复（聊环审〔2010〕11号），2011年12月1日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调阅环评资料，审批备案设备有水解釜8台、精制塔2座（1用1备）、6t/h锅炉4台
（3用1备）。现场核实发现，该公司正在安装1台型号为DHS18-1.6-T的锅炉（额定蒸发量为18t/h），准备替换原4台6t/h锅炉（锅炉型号SZG6-1.5-K13，3用1备，每
台额定蒸发量为6t/h）。新锅炉项目环评文件已报批，目前尚未取得环评批复手续。经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核对，正在安装的新锅炉额定蒸发量为18吨，与原
旧锅炉（3用1备）总蒸发量一致，不存在“大吨小标”问题。3.关于“违规增加产能，产能远超3000吨/年”问题。对该公司生产设备、环评审批、排污许可证现场对比，未
发现其他新增生产设备。调取该公司糠醛生产台账，2024年糠醛生产量为2582.224吨；2025年1—6月糠醛生产量1060.872吨，未超出环评批复的年产3000吨的产
能。4.关于“更换大立方的反应釜，产能已达1万吨/年”问题。该公司建设初期根据生产规模要求，建设安装了有效容积17.7m3反应釜8台，2023年开展安全评估时发
现反应釜超出设计使用年限，2023年8月对8台水解反应釜进行了更换。调取2025年3月16日专家出具的《糠醛生产装置关键设备水解反应釜更换前后有效容积变化
情况》的论证意见：该公司反应釜有效容积未发生变化，更换前后有效容积均为17.7m3，不存在“更换大立方反应釜”问题。5.关于“生产期间异味扰民”问题。现场调查
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治污设施正常运行，厂区内存在轻微异味。调阅该公司2025年以来的自行监测报告及在线监测历史数据，未发现超标情况。6月29日，市生态环
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有组织、无组织废气开展现场检测，检测结果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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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
情况

聊城市政府责成市城市管理局采取以下
措施：1.督促该店对6台压缩机设备的安
装位置进行优化调整；拆除压缩机及支
架、遮雨棚；相邻的2台空调外机一并调整
位置。已于6月30日完成。2.加强巡查
执法力度，发现噪声扰民问题及时处置。

莘县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
观城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1.该小区已
于 6 月 30 日建设完成了小区灰水收集
管道和收集罐，灰水收集后用于农田灌
溉或小区绿化。2.加强监管巡查，发现
问题及时处置。

茌平区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
分局、信发街道办事处采取以下措施：1.
督促两公司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加
强车间封闭，确保废气污染治理设施正
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减少异味扰
民情况。2.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发现环
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处理。3.做好群众
沟通解释工作。

东昌府区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东昌
府区分局、韩集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1.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确保
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
放。2.加强对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管，严
厉打击数据造假等行为。

高唐县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
分局、县水利局、高唐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采取以下措施：1.责成山东高唐热电
有限公司停用240t/h煤粉备用锅炉。2.
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对该公司建
设 240t/h 煤粉备用锅炉与环评批复不
一致的问题进一步调查处理。3.县水利
局进一步规范热备封存井使用管理，加
大巡查力度，避免企业擅自启用封存备
用井。4.加大对山东高唐热电有限公司
的监管力度，督促企业强化日常环保管
理，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临清市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
分局、金郝庄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1.督
促该公司立行立改，及时更换抛丸机密
封条、清扫车间地面积尘，已于 6 月 28
日整改完毕。2.根据检测结果，依法依
规进行处理。3.加大监管巡查力度，不
定期对该公司进行核查、监测，督促企
业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确保治污设
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临清市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
分局、老赵庄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1.督
促山东澳蒙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加
强日常精细化管理，规范储存生产原
料，加强生产车间封闭，最大程度减少
异味的散发。已于 6 月 30 日整改完
毕。2.根据检测结果，依法依规进行处
理。3.加大对区域的监管巡查力度，发
现异味扰民等问题依法依规查处。

冠县政府责成定远寨镇政府采取以下措
施：1.责成电镀厂负责人拆除电镀生产线，
清理现场原料，将现场的电镀液、酸洗液依
法依规转移至危废经营单位。已于6月27
日下午全部整改完毕。2.加强监管巡查力
度，发现环境问题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东昌府区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东昌
府区分局、梁水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1.
针对该公司未取得环评审批手续安装
锅炉问题，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
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建设，并依法依规
进行调查处理。2.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
保主体责任，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
行，污染物达标排放。3.加强监管，发现
违规增加产能、异味扰民等环境问题，
依法依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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